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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雨水下水道績效考評介紹 

 王忠賢 周文祥 祝錫敏 

 新北市水利局 水利技師 水利技師 

 雨水下水道工程科科長   

摘要 

每年 5至 11 月為水利署所訂的汛期，顧名思義，此段時間內颱風、豪大雨發

生的機率頗高，是考驗政府施作下水道系統是否能充分發揮功效的時期。因為雨

水下水道(以下簡稱下水道)是由各區公所負責管理與清疏，所以新北市政府(以下

簡稱市府)要求全市 29 個區公所於 5 月前能完成下水道的整修、清淤、積淹水的

調查與防範，對臨時的搶災工作在豪大雨發生前能預先有所準備，因此市府規定

在每年 3~4 月與 10~11 月，分二次由水利局辦理汛期前、後的雨水下水道考評工

作。 

雨水主要由道路側溝收集後，經由連結管將水排入下水道，再流至抽水站抽

排或直接流入河溪中，避免積、淹水的發生；因此市府績效考評分兩大項：道路

側溝與下水道(含連結管)，各再細分五小項：基本資料、經費執行、應變處置、現

地抽查、精進作為。 

109年度下水道績效考評部分由水利局(占 19%)與考評委員(占 81%)分別就考

評當日所見所聞給分(每年均有可能對評分表作稍許的修正，但大同小異)；區公所

依人口密度與地理環境分為 3 組，就分數優劣決定各組名次。 

新北市道路側溝的清淤是由環保局清潔隊負責，但結構與管理則由區公所負

責，下水道則完全由區公所負責，本文側重於下水道的部分。 

前言 

近年來市府都會要求水利技師公會(以下簡稱公會)推舉 2 位技師，參與考評

各個區公所對下水道的維護、管理；在規定月份內，每天上、下午分赴 2 個區公

所，實地聽取簡報、檢查書面資料與現地查察成果，共 14.5 個工作天完成考評，

提交意見與成績。(參加人員—市府水利局：帶隊官、股長各 1 人、協辦 4人；市

府養工處 1人；考評委員 4人：道路側溝與下水道各 2 人)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區公所對於所有關於下水道的調查、檢查、維護、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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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都需要有紀錄；對於道路側溝，雖然是屬環保局負責清淤，但因維護、管理

屬公所的權責，亦是蒐集雨水經連結管流入下水道的路徑(市府不允許排水未經連

結管直接打洞流入下水道)，道路側溝也成為考評非常重要的項目(占一半分數、本

文不討論)；區公所與清潔隊的聯繫、兩者互動、處理過程，凡此種種均列入評分；

因此聯繫、互動過程之書面紀錄、管理、處置是為重點；當然，與民眾息息相關

的現地道路側溝與下水道結構、清淤，是否在平日能預作積、淹水防範(砂包等材

料準備、防汛演練)，颱風、豪大雨發生積、淹水時之應變(砂包堆疊方式與高度、

封橋、封路、居民撤退)，事後檢討、處置(維修、整理、分析原因、解決問題)，

更是重要。 

附件 1~9 為 109 年度市府要求各個區公所對下水道及道路側溝的維護、管理

評分內容，期能讓希望參與相關工作的會員朋友，事先了解市府的要求，審慎評

估投入的可能性(包括參加區公所相關業務的標案)。 

壹、 績效考評流程 

一、 行程安排 

由於新北市轄區的地理環境、人口數量、密度差異極大，將同質性較高

者分為一組，29 個區公所計分為 3組，分別比較，評定成績。 

第 1組共 12個區公所：板橋、中和、永和、新店、淡水、林口、三重、

蘆洲、土城、新莊、樹林、汐止。 

第 2 組共 8 個區公所：八里、三芝、泰山、鶯歌、三峽、瑞芳、金山、

五股。 

第 3 組共 9 個區公所：貢寮、雙溪、平溪、坪林、石門、萬里、深坑、

石碇、烏來。 

歷年來績效考評第 1、3組第 1名分別為汐止區公所、貢寮區公所；第 2

組則不一定，各有千秋。各區區長除烏來區因原住民較多為民選外，其餘均

為派任，考評時可明顯感受到。 

每日預訂時程—每半天考評 1 個區公所；早上 8：30 由市府東門外出發，

市府至區公所車程預估 30~60 分鐘。預計停留時間：區公所 50 分鐘(維護管

理工作業務簡報、書面資料檢視及詢答、選擇現地查察地點)、區公所陪同現

地查察 100~120 分鐘(第 1組 7 處下水道人孔及道路側溝、第 2 組 5處、第 3

組 4 處)、搭車前往下個區公所 30 分鐘、中午用餐休憩 60 分鐘或傍晚回程

60~120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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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路程交通或其他因素的延誤，最晚可能延到下午 2時才開始午餐；第

1組考評結束有可能會在傍晚 7 時左右。 

109年度(第 2次)每日行程、預定時程表，詳附件 1、2。 

二、 區公所簡報 

A. 市府對撰寫內容要求(詳附件 3)： 

1. 轄區簡介與人力資源 

2. 前次考評委員意見回覆及缺失改善情形 

3. 精進作為 

4. 道路側溝及雨水下水道的維護與管理，可分為 3大項  

(1) 基本資料 

(2) 經費執行 

(3) 應變處置 

B. 時間與內容：對區公所的建議 

1. 時間掌握 

由於每個區公所分配的時間含車程只有半天，因此簡報時間

限定在 20分鐘內，超時將影響成績。 

2. 內容 

(1) 如將市府對簡報內容的要求都有充分的發揮，1個小時可

能都不足夠，因此凸出對重點的說明，是掌控簡報的關鍵。

書面內容則越詳盡越好，但不要冗長，以供考評委員帶回

家參考；內容資訊只須放置代表性的 1頁即可，以證明有

做到市府的要求，其餘部分則放在區公所會場資料夾內供

委員查詢。 

(2) 無論簡報、書面、現地勘查，除非有錯誤發生，各區公所

成績偏差都不大，因此如何吸引委員的目光，表達方式極

為重要。 

(3) 如委員第一次來參與，轄區與人力資源、道路側溝及下水

道系統應加以說明，但如果是老面孔，則應稍微提到即予

略過，不應列為重點。 

(4) 前次考評委員意見回覆及缺失改善情形，應挑重點回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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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必每項都提到；如對回覆不滿意，簡報完畢考評委

員會再提問，因此應針對認為有必要回覆者，詳盡說明。 

(5) 對於雨水下水道經費運用的表達方式，儘量以圖、表，輔

以少量的文字說明，減少篇幅及增加閱讀性。 

3. 精進作為 

是考評委員對公所整體表現的評分，佔 10%，份量極重。 

不一定要創新，創新第 1 年或許可加分，第 2 年以後就需要

有成果分析與說明了；舊貨重新包裝也可以，但是要分析、比較、

說明成效，失敗也是一種經驗。 

各公所曾有的創新及改進作為說明如下(如能在簡報中以照

片、影片表達更好)： 

(1) 空拍機：(貢寮區公所最先於簡報中展現及顯示實際的運

用) 

a. 優點：易於瞭解事件發生前、後現場的改變；救災、

搶險小物件的傳遞。 

b. 缺點：大風、大雨、都市高樓間無法使用。(金山區

公所曾遺失一架。) 

(2) 小紙本攜帶式連結管位置圖(林口區公所)：尚未進化為手

機版。 

(3) RFID：(永和區公所)(如圖 1) 

a. 優點：埋設於瀝青路面下，距被

掩埋人孔上游 1m 左右，可以用

探測器將其找到，避免需要翻修

被掩埋的人孔時過大面積的開

挖。 

b. 缺點：未說明耐用年限、實戰成

果，與成本最低的標註座標或施

工前以金屬探測器找尋孔蓋之

優劣比較。 

 

 

 

圖 1 RFID(永和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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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透水鋪面(永和區公所最先於

簡報中展現，並有觀測成果；中和

區亦有設置但未於簡報中提及) 

(如圖 2) 

 

  

CCTV 佈設點 抽水機佈設點 

圖 4 汐止區公所 CCTV 及抽水機佈設點 

 

 

圖 2 透水鋪面(永和區公所) 

(5) 下水道人孔處繪製流向

(永和區公所) (如圖 3)：

平坦地形，在無水流情況

下可知道下水道坡向或

水流方向。 

 

 

圖 3 下水道人孔編號及水流方向 

(永和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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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歷年積、淹水位置彙整，以圖、文表達。 

(7) 過路涵洞實況模擬積、淹水狀況，調派抽水機抽水，估算淹水到開

放通車的時間。以汐止區南陽街為例，如圖 5。 

 

圖 5 涵洞模擬積、淹水狀況，調派抽水機抽水(汐止區公所) 

(8) 各纜線業者所佈設之纜線(含標籤)顏色不同，纜線上文字各異。(因

價格稍貴，淡水區公所試行中，一般現行用貼紙標註，容易損毀、

遺失) 以淡水區公所為例，如圖 6。 

  

各纜線業者纜線顏色不同 各纜線業者標籤不同、顏色各異 

 圖 6 淡水區公所纜線貼紙標註 

三、 檢核書面資料 

A. 契約訂定、執行：與下水道業務有關者一般有三種，顧問公司、

維護(搶險)廠商、纜線業者 

1. 顧問公司 

契約一般都包山、包海，所有調查、估價、編列維修預算、

監造、結算都包含在內(會員朋友可考慮參加各區公所的此類標

案)，如何應用此種人力，值得公所深思。 

附件 8、9為水利局提供自檢表供區公所 110 年起參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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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維護(搶險)廠商 

(1) 一般由維護(搶險)廠商巡檢發現缺失後交由顧問公司、區

公所確認，編列費用後交由維護廠商負責整修，再由顧問

公司驗收，區公所抽查合格後付款；因此發現缺失、報修、

施工完成、驗收、付款，這一系列動作均應有紀錄留存；

如其中一個環節未記錄到，將視為缺失。 

(2) 經費的執行(來源一般分三種：區公所自籌款、水利局及養

工處補助款，通常先用完補助款後再用區公所自籌款，水

利局對補助款有規定發包與運用時限)，除說明發包日期、

開工日期、前次與本次考評經費運用外，進度說明可分為

預訂進度、施工進度與實際付款，可以 3 條曲線對時間軸

來表示，不一定需要文字說明。以土城區公所為例，如圖

7。  

 

 

三條曲線說明經費的運用 二條曲線說明預定與實際進度 

 圖 7 土城區公所經費支用 

(3) 颱風、豪大雨警報發布後，維護(搶險)廠商是否準備妥當，

人員、機具待命行動，對於可能發生事故的地點是否先有

了解與準備，材料(包含砂包)數量是否足夠；縱、橫向聯

繫是否正常。 

 

(4) 區公所因經費來源不同對下水道人孔的檢查將其分為兩

種：地表平整與完整性(養工處)、開孔後之檢視(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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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將此兩種經費來源不同、性質相似的工作合併為一個

契約執行，效率增進及經費運用將十分明顯。 

3. 纜線業者 

(1) 懸掛纜線應依照市府公布之暫行辦法與業者訂定契約並

予執行，包含下水道、道路側溝內位置、標誌、數量。 

(2) 如有建設弱電管溝(設於人行道，與公所訂約)、寬頻管路

(設於車道，與養工處訂約)者，規定旁邊道路側溝、下水

道所懸掛的纜線均應進入，不再允許附掛。(無論契約與誰

訂定均由區公所管理、是否有管理紀錄？) 

B. 缺失紀錄與追蹤改正 

1. 下水道自主檢查，一般公所將此項工作交予維護廠商檢查後

再交予顧問公司複查，如有缺失則交給廠商維修；因此缺失

照片、維修過程與追蹤、改善成果，應有書面記錄；但公所

現行往往將缺失與成果追蹤分列兩冊，考評委員於檢查書面

紀錄時，除非公所主辦人員，否則改善成果不易找到，是否

應將兩冊合併值得考慮。 

2. 纜線一般懸掛位置尚符合規定，但會因固定之鋼釘脫落造成

下垂(此固定方式並不符合市府規定)或落於下水道或道路側溝

底；也有區公所在道路側溝預留溝槽、下水道設置掛勾避免

纜線凌亂或根本不允許懸掛。 

(1) 業者標誌，每 5m或隔柵(人孔)開口均需設置。 

(2) 道路側溝或下水道中依市府規定只能懸掛 3 條(石門區公

所契約為兩側各 3 條、附件 11)，但業者超過 3 家，懸掛

總數往往超過 3 條，尤其是第 1 組各區，業者各有後台，

區公所誰也無法得罪，造成很大困擾，也是考評成績不如

理想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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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地抽查 

本文只針對下水道部分含其周邊道路側溝之考評作介紹 

A. 對環境之了解 

考評時，公所會請顧問公司(監造人員)、維護廠商派員協助開啟人

孔蓋，進入下水道拍照，查看內部包含附近連結管的情形；曾有區公

所主辦人員帶錯路，多繞了十餘分鐘，看似不嚴重，但卻顯示管理的

疏失；到達人孔現場，臨時發覺遍尋不著、已經降埋、無法打開、或編

號不同，無法找到正確人孔等現象，需臨時換孔，依規定每孔須扣 2分。 

B. 缺失與紀錄 

1. 人孔編號不清楚甚至無編號、路面不平整、孔蓋基座破損 

公會曾被要求協助鑑定某一汙水下水道明挖部分埋設

40cmψRC管之脫管、斷管、折管、堵塞等責任歸屬；由於被鑑定

雙方均無法提出竣工資料，包括圖說、驗收紀錄等，因此只能以

設計圖來比對；到了現場查勘時，人孔編號非常不清楚，與無編

號一樣，傻眼了，依設計圖之位置兩人孔間距約 3m，鄰近地標均

符合，實際量測卻大於 7m，如何鑑定是非？ 

2. 人孔蓋頸部破損、缺鍊條。 

  
人孔蓋頸部破損、缺鍊條 爬梯踏步缺階 

圖 8 抽查缺失案例 1 

3. 爬梯：防滑與間距 

箱涵中央設置人孔，無法設置爬梯，區公所應主動說明處理

方案。 

4. 箱(管)涵結構、連結管進出口四周結構、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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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涵結構：龜裂與保護層脫落 側溝結構破損 

圖 9 抽查缺失案例 2 

5. 纜線懸掛、管線橫越、不明管線、纜線下垂 

6. 箱涵結構破損、淤積 

7. 積水不動、水流緩慢、淤積 

  

橫越管線、水流緩慢、橫越管四周破損 箱涵結構破損、淤積 

  

纜線下垂、置底、無標誌 纜線懸掛(整齊)位置不合規定、無標誌 

圖 10 檢查缺失案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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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水、水流緩慢 積水、水流緩慢、雜物堆積、淤積 

圖 11 檢查缺失案例 4 

8. 區公所自主檢查紀錄與現場不符(含位置、結構、流水狀況、

積水、淤積等) 

9. 檢查時之交通安全：由於人孔大都位於道路中央，如何確保

考評委員與協助現場查察眾人之交通安全，區公所應有對應

方針。 

10. 周邊道路側溝：淤積、結構、清掃孔是否遭占用、堵塞、纜

線懸掛是否符合規定。 

C. 警用、交通號誌、路燈管線也有暫置下水道、道路側溝者，是否可

當場處理(剪斷、移除)？ 

曾有公所於考評時發現側溝(尚有薄層水流)底有 1 不明 1”ψ 塑膠

管，當場欲移除；敲斷塑膠管、打開後才發現管中有條有電的電線，並

非空管，還好未觸電，再檢查，才知是旁邊路燈的，趕緊包紮恢復原

狀。 

D. 山區區公所之道路側溝、下水道，當地居民會自行佈設水管，不符

合市府規定，如果逕行剪斷、移除、改變位置(坡度)，將影響用民生

用水，區公所會因遭受民眾陳情、民代壓力，嚴重者會產生抗爭，

產生民怨等問題而不處理。 

實務上，若被考評委員發現，會要求公所說明對管線的了解程度

(是否貼了標籤、是否有書面記錄)，判斷位置與管徑、數量是否影響水

流，不會完全不通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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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近年建議(擇要列出) 

一、 簡報內容及掌握簡報時間 

A. 簡報是為考評最重要的參考工具，著重於「執行力」；發現問題、

解決方案、時效性、最終結果、效益如何 ；失敗亦是一種經驗，

必須檢討，避免再次發生。 

B. 市府針對考評要求提供公所參考撰述簡報(附件 3)；請公所針對簡

報大綱，撰述每一小項資訊供考評委員參考。此撰述內容不應淪

為政令宣導、不要漏項，每一小項內容不必太多，輔以圖、表、

照片、文字，簡要說明，不要貪多，找不到重點。 

C. 報告時請選擇需要解釋的再加以說明，不必書面有的資料全部念

一遍；書面資料要齊全，說明要精簡，才完整不逾時。 

D. 簡報書面資料之圖、文、照片應有適當大小。 

E. 可利用簡報空檔(查閱書面檔案或休息時間)播放相關影片(如防汛

時封橋、封路、封涵洞、佈設抽水機、實際抽排等)或照片，以補

報告內容或時間的不足。 

F. 簡報中之新事務、新觀念、新設施，應加入維護經費、管理、耐

用期、預期效益、目前使用狀況等之說明。 

如滯洪池應說明其尺寸或容量、管理方案等；如孔蓋預埋 RFID，

應提及避免提升錯人孔、開挖範圍大等 

G. 對業者所提送檢查照片，請務必使用白板輔助(尤其是施工前、

中、後)。 

擺放時請注意 a. 同一背景、b.同一角度、c. 角度不要太斜、d.

避免反光、e.填寫日期、f. 註明地點、g. 主題展現明確；承辦人員

應費心逐張檢視，須將各項缺失一併提出，並予紀錄，改善日期、

成果。 

曾有纜線業者所提供之巡檢照片，考評委員發現在 2個月後的

巡檢記錄中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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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管)涵壁面乾淨，進入後能分得清楚地點位置嗎？ 

(雙溪區公所) 

圖 12 簡報照片應重點標示 

二、 雨水下水道系統及連接管資料掌握 

A. 新建或改建道路側溝、下水道應註明原因、策略並予記錄，避免後

人因不了解此時的時空背景而有誤解與批評。 

B. 比對自檢表與台帳圖符合度。 

含照片，市府於 109 年 9月已發交各區公所自檢表應紀錄之格式。 

1. 運用人孔巡查，製作簡單平面、剖面示意圖，維護廠商巡檢時

填記上下游管、涵尺寸與人孔底之距離；連結管尺寸與人孔之

距離，記錄缺失。 

2. 運用道路側溝巡查，製作適用之現場紀錄表，記錄巡查路段位

置簡單平面圖、左右側斷面尺寸示意圖、流向、溝內(含清掃孔)

上下游水深、水流狀況、連結管位置、缺失，套繪製適當圖面，

配以屬性資料表，即可製成初階台帳圖。 

C. 雨水下水道清疏工程—廠商巡檢所拍攝照片，顧問公司及公所承辦

人員應逐張檢視；顧問公司對所有缺失均應複查、確認、建議優先

處理順序，公所承辦人員抽檢認為無誤後，應簽辦處理完成日期。 

D. 人孔蓋防滑處理，是換新蓋還是噴塗防滑塗料；應先分析比較(精

進作為)，包括價格、保固期、車流量、施作數量、規範要求等，再

下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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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附件 10 人孔蓋抗滑能力介紹。 

F. 人孔覆蓋率未達 0%。(汐止區全區無覆蓋，覆蓋率 0%)  

G. 人孔預計之排修與提升，應按編號、路段；以有利於維管、清疏，

排序施作及追蹤管理。 

H. 下水道覆蓋太長(三重區五華街達 2~300m)，如何清淤、多久一次？ 

I. 道路側溝於老街、商店街(無騎樓者，如平溪區公所下方 106 縣道

旁)常將清掃孔覆蓋方便出入，清潔隊與區公所應思解決之道。 

J. 人孔爬梯無法設置及無防滑處理者，應註明原因及解決方法。 

三、 雨水下水道纜線管理 

A. 纜線業者檢查表中發現缺失，區公所應將此缺失處理方式一併說明，

避免考評委員疑惑公所的「執行力」。 

B. 對於廠商、業者之管理，獎懲之拿捏非常重要，例如：對纜線業者

之加扣點機制，恩威並用 (不要太小氣)，而且須使其有感才是。簡

報內應提供加扣點總表供參考。 

  

圖 13 加扣點紀錄(汐止區公所、土城區公所) 

C. 業者繳交自檢表的巡檢應為一區間而非一點，應明確註記，以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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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責任。 

D. 依市府對業者繳交自檢表的頻率規定：汛期為 1次/2 週，並非 2次

/月。 

E. 現有路段已設置之弱電管溝、寬頻管道是否足夠並符合業者需求，

是否有擴充規劃？公所如何管理？弱電、寬頻是否能比照纜線之管

理，契約中請業者繪製包含引上孔、手孔位置圖。 

F. 未設置弱電管溝、寬頻管道之路段應預先規劃其必要性。 

G. 某些設置弱電管溝、寬頻管道之路段，業者使用率不高，不願意由

道路側溝或下水道移入，應邀集包括設計、施工、使用單位共同研

擬改進對策。 

  

人行道上弱電管溝手孔 車行道路上寬頻管道手孔 

圖 14 人、車行道手孔 

四、 雨水下水道系統清疏、管理維護改善工程執行 

A. 預算之執行，除列出招標、發包訂約、開工日期外，應有進度之說

明 (預定、實際施工、付款等)，以線圖表示為佳。 

B. 所有的資料均請加總表，以利查詢。 

C. 下水道壁面請勿太乾淨，可用以提供拍照之背景資料。 

D. 板橋區曾發生維護工人在下水道中迷失方向由民眾報 119 救出的

情形。 

E. 下水道巡檢結果有缺失(如：結構不良、纜線下垂、爬梯間距過大

等)，照片已顯示但無人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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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建案周邊下水道及側溝之維護與淤積管理，應課以建商責任。並要

求建商提報自檢表，至少每個月 1次；公所抽查，如淤積超過允許

深度，即應請清潔隊依法裁罰，勿待養工處處置。 

五、 前次考評缺失改善及辦理情形 

A. 對於上次委員意見之回覆應詳細而具體，如有需要可用以附件方式

書面回覆。 

B. 書面意見回覆意見勿以「要求廠商配合辦理」、「恪遵辦理」、「已辦

理」等籠統字眼回覆，辦理情形應扼要簡單說明，並實際做到，如

可能則於簡報放置代表性的一頁(註明頁碼)及詳情陳列之書面卷

冊編號。 

六、 結構體破損修復及管線橫越箱(管)涵列管案件辦理情形。 

A. 結構破洞修補所用材料並非一般之水泥砂漿，其中需加摻料，應可

請顧問公司協助應訂定 SOP。 

B. 管線橫越箱(管)涵列管案件，雖有公文往返，但仍應有最終或目前

處置情形之說明與記錄。 

七、 汛期前完成防汛演練或講習及備有防汛作業流程等作為 

A. 防汛設備(抽水機等)應有定期巡檢查紀錄，紀錄表應量測數值者需

填報數字，如無法準確量測可以概估百分比，且應註明是否合格(在

誤差範圍內)；不要只有照片而無說明文字。 

B. 抽水站前池高程、起抽水位應確切了解其影響範圍，是否會造成積、

淹水事件。 

C. 河川繪製設水尺除了區公所自己需要，也要方便民眾；應選用醒目

顏色，配以大眾所認知的橘、紅色或其他色彩。 

D. 水位標記，請加入時間因素；溪水到達橘色警戒線下緣 (距發布封

橋、封路警報之時間設法加以估算)，還有多少時間就要封橋、封

路、居民撤離，應事先就要將此資訊廣為宣導，告知里長、居民。 

E. 防災演練應盡可能模擬預設可能發生之狀況，發掘問題予以改進。

故演練所動用之機具、器材、設備及人力應盡可能符合實際狀況。 

F. 使用台電之抽水機在停電時應有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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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積、淹水路段雖於勘查時水已消退，但仍可由雨量、下游狀況、周

邊環境等研判原因，予以改善。 

H. 現有的積、淹水事件，極少數是由下水道滿溢而來，大部分都是因

道路側溝雨水格柵開口處被落葉、垃圾堵塞而發生，移除後，積、

淹水立即消退，因此下雨時請當地居民隨手清理，應可減少 90%以

上此類事件。(五股區公所前任區長會因此類事件發獎狀鼓勵、合

照) 

八、 防汛砂包管理及回收機制 

A. 砂包回收至區公所儲放雖是重點，民眾儲放點之管理才更是重點。 

B. 庫存、民眾領用，數量是否與記錄一致；堆置是否整齊、防潮、長

草，破損者應予汰換。 

C. 民眾領用後之存放，區公所應有檢查機制 (可作為區公所存放點之

一)，民眾如有需要不一定要全部回收。 

D. 曾有第 3 組的居民借回家放在屋頂上壓屋頂；也有用來作為登山道

之基礎者。 

E. 管理人力如有不足，應請里長或里幹事、清潔隊員、偵水志工協助

巡檢、拍照、紀錄，報回公所管制。 

F. 防洪砂包堆疊方式、數量估計，應事先於可能使用地點演練及宣導，

模擬實際狀況 

G. 安全存量應加檢討，與現有數量不要相差過大。 

九、 精進作為：不一定非要創新才屬於精進作為 

A. 器材不要當成擺設：可於簡報空檔或書面審查時播放值得借鏡或觀

摩的影片(含防汛、空拍機作業)。 

B. 案件之統計、分析、檢討、改進方法及成效，列表說明。 

C. 鶯歌區公所曾將歷年 2次考評委員意見並列，但無歸納、分析，是

屬美中不足。 

D. 雨量紀錄(深坑、雙溪區公所有自設簡易雨量站)與淹水時間配合分

析，如果能加入警報發布時間、區域、預估淹水深度、排除時間等，

事後再加比對 (沒有淹水也無妨)，更屬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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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其他 

A. 說明：一定時雨量(第1組行政區65mm/hr.、第2組行政區40mm/hr.、

第 3 組行政區 35mm/hr.)以下時，排水系統應充分發揮功能；落葉

堵塞道路側溝進水口，排水系統即無法充分發揮功能。 

B. 各項業者之自主檢查表應於第一頁放置總表(索引)，下水道 3 張(區

公所抽檢、顧問公司複檢、巡檢廠商初檢)、纜線 2 張(區公所抽檢、

業者自檢)，簡單敘述查核結果。 

C. 區公所組織人力不足，簡報現場查詢資料有 4 位考評委員(道路側

溝、下水道各 2 人)加帶隊官 1 人，發現問題時不易找到適當的對

應人選，應可利用業者(顧問公司)的力量協助解答。 

D. 下水道維護管理考評內容每年都是大同小異，區公所主辦課長應要

求主辦人員參考近年來市府於評鑑結束後提供之考評委員意見(每

年 2 次)，配合市府之評分建議 (書面要求、現地查核)，作一系統

性之分析、整理(結果可列入「精進作為」)，確實了解考評要求。 

E. 區公所正式人員流動性大，應考慮運用有長期任職可能的職代、臨

時、約聘、雇人員參予，並提升為主辦人員。(可參考汐止區公所的

管理) 

F. 加強偵水志工的訓練。 

G. 簡報之結論與建議，只有結論而無建議。 

H. 區公所應可藉這種與上級長官見面溝通的機會，將所需的工程作具

體敘述，包括人力、經費、工期等，效益務必分析說明，才能爭取

支持。不要只有埋怨，沒有行動，今年不行，明年再來。 

I. 格柵式人孔蓋如超過 80*80cm，經過重車輾壓，或於交通繁忙所在，

往往會變形凹陷，四周框座與基座分離，車輛輾過會有異聲，有坍

陷的可能，是重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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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近年來考評缺失統計 

 

圖 15 107、108 年考評缺失統計圖(單位：件、旻辤小姐提供) 

肆、 結論 

各個公所的先天條件不同，差異也大，也不一定有下水道。若地勢平坦，或

受潮汐影響，雨水不易排出，下水道會積水，如蘆洲區、淡水區部分地區；部分

山區公所並無下水道，如烏來、石碇；或僅 1、2條短短的，如雙溪、平溪、貢寮，

直接排入山溪或大海。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針對每年兩次的考評，各公所都有訴不完的苦，其中最

大的癥結在人事；尤其是偏遠地區，人員流動率高，6年中，超過 8個區公所的主

管課長異動，承辦人的更迭不用說，因此如何傳承經驗？人離開了，檔案還在，

因此書面紀錄的保存就顯得非常重要了。 

每次考評結束，考評委員都會將該次所見所聞提出建議，區公所是否能認真

檢視，分門別類，做一綜合性檢討、改進，使下水道在颱風、豪、大雨發生時，

不致於積、淹水，民怨及損失減至最少。 

曾經有一位區長每年都會主持公所的考評簡報，非常重視而且積極，並發表

意見，其中一年感嘆抱怨說：「每次都聽考評委員說同樣的話，不外乎纜線、淤積、

結構破損、留下紀錄，耳朵都長繭了。」 

考評的事就是這些，反覆發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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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市府提供標準格式的雨水下水道自檢表供區公所參考紀錄 

附件 9：道路側溝各種考評表格及說明 

附件 10：人孔蓋抗滑能力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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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績效考評每日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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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考評期間每日預定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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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各受評區公所撰寫簡報大綱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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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新北市政府雨水下水道暨道路側溝維護管理績效考評項目及權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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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雨水下水道業務項目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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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雨水下水道系統現地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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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下水道現地評分表(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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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市府提供標準格式的雨水下水道自檢表供區公所參考紀錄 

(預定 110 年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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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道路側溝各種考評表格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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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人孔蓋抗滑能力介紹 

公路總局於 108 年 5 月 31 日 修正公布「交通部公路總局受理挖掘公路作

業程序手冊」第 3 點，增 訂『新設未下地人手孔蓋（面積≧900cm2 ）抗滑能力

規定，以「英式擺錘抗滑試驗」於濕環境下實測抗滑值應在  50BPN（British 

Pendulum Number, BPN)以上。 

 
磨平之圓形鑄鐵蓋

(<30BPN)含人孔編號

及流向 

 

格柵蓋 

 

 

 

  

英式擺錘測試儀(British Pendulum Tester) 

人孔蓋抗滑塗料 

1. 一般 5~6 千元/座。 

2. 金山區公所 4月開始施作 76 座，大於 3,600 元/座 (？偏低)。 

3. 雙溪區公所共 7 座已完成，約 6,000 元/座；65 BPN 以上，保固 6個月。 

4. 由於防滑塗料僅保固 6個月，因此新北市養工處並未推廣此工法。 

5. 貢寮區公所採新製鑄鐵人孔蓋：>2萬元/座；65 BPN 以上，保固 2年 

6. 台北市水利處函全聯會對人孔蓋抗滑標準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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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石門區公所纜線管理契約節錄 

 

 
   

與「新北市暫掛纜線管理要點」(民國 101 年 07月 18 日公發布)稍有不同 


